
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对有突出表现的

21 名见义勇为个人进行奖励的决定

川府发〔2020〕24 号
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,有关

单位:

近年来,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,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在推动平安四川建设、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,涌现出了一批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

典型。 他们在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,不顾个

人安危、挺身而出,谱写了新时代的正气之歌。 为激励先进、树立

典型,根据《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》,省政府决定对姜

运崇等有突出表现的 21 名见义勇为个人给予奖励。

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要以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为榜样,传承中华

民族惩恶扬善、扶危济困传统美德,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,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共建、共治、共享,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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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各地各部门(单位)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

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,不断完善见义勇为行为的激励和保护

机制,及时发现和奖励见义勇为先进典型,大力宣传见义勇为模范

英勇事迹,切实维护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,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

关爱见义勇为人员、积极参与支持见义勇为事业的良好氛围,为在

新的历史起点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,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

主义现代化四川新胜利凝聚磅礴力量!

附件: 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个人名单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2020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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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个人名单

(21 名)

姜运崇　 　 　 　 彭州市天彭街道站前社区居民

胡云川 富顺县海尔售后服务网点空调装维工

陈云兵 四川二滩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保

安

陈　 力 泸州市长江矿山机械厂厂长

邓　 科 德阳市旌阳区小邓餐饮服务部个体工商户

赖　 宁 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总站驾驶员

贯玉堃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南陵村村委会主

任

刘相东 蓬溪县水井湾市场个体工商户

唐富业 营山县绿水初级中学校退休教师

杨增才 高县文江镇滨河社区居民

石元明 隆昌市龙市镇叶家村村民

阿者支铁(彝族) 马边彝族自治县雪口山镇羊店儿村村民

汪利平 邻水县梁板镇中心小学校教师

李　 明 万源市沙坝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

杨乃珍(女) 巴中市巴州区回风街道龙舌坝社区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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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雪连(女,彝族)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级护理专业学生

王庆杰 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容环境管理支队职工

魏贵权 资阳市立达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

王和义 汶川县城乡环境综合管理局市政股股长

益　 西(藏族) 新龙县自来水公司职工

尔古瓦体(彝族) 西昌市四合乡四合村党支部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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